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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作 协 议 书      
[bookmark: _GoBack]（甲方）：北京十方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及十方直属供货公司
（乙方）：种植监管区承办主体（公司、合作社等组织）：                          

经双方商议，就应用“十方农业有机化技术与产品”和建立“十方农业有机化种植农产品质量控制监管区”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1.甲方责任   
1-1. 甲方向乙方提供产品应用技术与解决方案、人员培训和产品指导服务；甲方对提供的十方有机农业投入品质量和交货数量负责。不对本协议未约定的任何承诺负责。 
1-2.甲方以考核激励方式为乙方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按工作考核得分占总分比例乘以20%的实际购货金额，计算激励金额；在下一年/季进货前30天，以约定方式支付给乙方。激励资金的用途和使用方法按甲方规定或双方约定执行。
1-3. 乙方若对甲方提供双方约定好的专项服务，如推介考察监管区服务等，所发生的服务费用，甲方按照事先规定支付给乙方。
1-4.甲方负责每年或每季一次对乙方在监管区生产的同一个品种的农产品，按有机农产品规定标准提供第三方检测服务，检测单位由乙方自行选定，检测项目和费用按甲方统一规定由甲方支付；超出本条款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支付。
1-5.执行统一考核标准，通过甲方考核后，向乙方授权（每年/每季一次）提供国际著名商标/品牌、国际认证等知识产权的使用权；提供促进监管区农产品对接市场等服务；费用由甲方统一承担。  
 
2.乙方责任
2-1.乙方负责执行《监管区管理规定》，负责首次建立种植面积不低于     亩的种植监管区，自行选择并执行十方农业有机化种植3.0（）、3.1（）、3.2（）或3.3（）模式，根据试验、示范或确认的种植技术方案、产品使用方法以及生产规范，自行组织生产活动。
2-2.因监管区可获得与渠道市场有较大成本差异的种植投入品和利益支持，乙方保证不得以任何方式将购买甲方的产品提供给第三方销售或使用，如发生则视为自动放弃监管区资格，不再享受甲方给予的任何支持；在乙方获得使用甲方知识产权的使用授权后，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应用在非监管区以外的农产品销售。 
2-3. 因乙方不当使用农药、肥料等种植投入品，受土壤和种植环境以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导致减产或农产品检测接近但未能达到有机检测标准，均与甲方无关。

3.协议生效与终止 
3-1.本协议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有效期为1年期，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到期后双方未提出终止，则本协议自动延续生效。
3-2. 任何一方未执行本协议，另一方有权终止，特别是未执行“十方农业有机化种植监管区”管理规定。 
3-3.如出现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如商议无果，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出诉讼或仲裁。


甲方：北京十方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法人代表：马希林                       法人代表：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                 地址：
领行国际中心23层                      
邮编：100061                           邮编：
电话：010-6713 1677                    电话：
E-mail:sofine369@126.com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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